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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職務歸系之擬（修）訂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A03 

項目名稱 職務歸系之擬（修）訂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辦理時程：新設機關之職務、配合機關修編調整之職務、

留用職務出缺後改置職務、改設機要職務。 

二、辦理程序： 

（一）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依據其組織法規、處

務規程（辦事細則）、分層負責明細表等規定所分配

於各該職務之工作項目，訂定職務說明書；並就職務

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依職系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規定

歸入適當職系，列表報送銓敘部核備，以為各該職務

人員之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 

（二）機關依法增設職務，應增設職務說明書及職務歸系；

無設置必要而予註銷之職務，應註銷其職務說明書及

辦理職務歸系註銷，各機關應每年或間年進行職務普

查。 

（三）委任市府所屬一級機關（各區公所除外）自行辦理職

務歸系案件，並副知市府。 

（四）一般職務之歸系： 

  1、擬歸系職務查閱資料：組織法規、編制表及分層負責

明細表等。 

  2、由現職人員或指定適當人員填列職務說明書及職務歸

系表（註銷表）。 

  3、編定適當之職務編號。 

  4、由單位主管先行核閱後，送人事單位初審，再陳機關

首長核閱。 

  5、委任歸系機關自行核定後函送銓敘部核備並副知市

府：副知時需檢附職務歸系表（註銷表）及職務歸系檢

查表。 

  6、未委任歸系機關由市府核定後層轉銓敘部核備：函報

市府核定時需檢附職務歸系表（註銷表）及職務歸系

檢查表。 

（五）設機要職務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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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先辦理職務說明書之修正。 

  2、修正後由職務所在機關檢附修正後之職務說明書函(加

蓋職章及與正本相符章戳掃描成附件檔)送銓敘部辦理改

設機要職務並副知市府(副知時需檢附修正後之職務說

明書及職務歸系檢查表)。 

控制重點 一、機關於其組織條例修正生效或組織規程修正經考試院核備 

後，如須配合辦理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者，應於 30 日內

依規辦理。 

二、一職務以訂定單一職務說明書為原則，同一單位職稱相

同，所任工作項目相同，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均屬相

同之各職務，得由人事單位統一訂定共同「職務說明書」，

並應將每一職務之編號分別予以載明。 

三、職務說明書之職務編號應依照職務編號訂定說明編定。 

四、辦理職務歸系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理由或檢附

相關資料，連同職務說明書(加蓋職章及與正本相符章戳掃

描成附件檔)函送銓敘部核備： 

 （一）主管職務歸入技術類職系者。 

 （二）行政性、技術性通用職稱之職務歸系者。 

 （三）職稱性質與其工作內容不符者。 

 （四）歸系有案之職務改列為機要職務或機要職務改列為非

機要職務。 

五、職務歸系案件須俟職員員額編制表經銓敘機關核備後始能

報送，職務未歸列適當職系之前不得先行用人。 

六、各機關進用之機要人員所任職務範圍，應以機關組織法規

中所列行政類職務，襄助機關長官實際從事機要事務相關

工作，並經銓敘部同意列為機要職務為限。但不得以首

長、副首長、主管、副主管、參事及研究委員職務進用。

各機關之秘書長、主任秘書或直轄市政府副秘書長一人，

必要時，報經上級機關核准者，得以機要人員進用。 

七、歸系案件除報送紙本外，並需至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

系統完成網路報送；人事人員、主計人員及政風人員各依

其管理系統辦理歸系。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104.6.17；105.2.26) 

二、職務歸系辦法(96.7.13) 

三、職等標準(76.1.14) 

四、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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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務編號訂定說明(89.8.5) 

六、職系說明書(100.10.31) 

七、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100.10.31) 

八、職務列等表(89.12.30) 

九、各機關組織規程、編制表、分層負責明細表 

十、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100.8.9) 

使用表單 一、職務說明書。 

二、職務歸系表。 

三、職務歸系註銷表。 

四、職務歸系檢查表。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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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職務歸系之擬（修）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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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歸 系 職 務 

填列職務說明書暨 

職務歸系表(註銷表) 

現職人員或指定適當人員 

核  閱 

單位主管 

初  審 

人事單位 

陳機關首長函報市府核定 

        人事單位 

市府核定並函報銓敘部核備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函報銓敘部核備並副知市府 

人事單位 

審查相關法規： 

1、組織法規及編制表。 

2、分層負責明細表。 

至銓敘部銓敘業
務網路作業系統
繕造職務歸系表
（註銷表） 

EA03 

作業結束 

辦理銓敘部網路報送作業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函轉銓敘部核備函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授權委任歸系機關 

陳機關首長核定 

人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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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職務歸系之擬（修）訂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機關編制表修正經考試院備

查後，是否於 30日內依規定

辦理職務歸系或註銷。 
      

二、職務歸系表及職務說明書之

擬（修）訂 

（一）是否依據機關最新之組織

法規、辦事細則及分層負

責明細表等規定辦理職務

歸系及職務說明書查填。 

（二）是否依有關規定歸入適當

職系。 

（三）處理流程是否符合最新規

定，並檢討是否有簡化流

程之可能。 

（四）處理流程作業時間是否符

合最新規定及是否具備時

效性。 

（五）是否有遺漏之職務及漏填

之欄位。 

      

三、職務異動流程處理 

（一）工作項目異動或職責程度

異動者：是否依據機關最

新之組織法規及處務規程

修正職務說明書及歸入適

當職系，並依規定由歸系

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關送

銓敘部核備，同時副知職

務所在機關及市府。 

（二）機關名稱、代號、職務編

號或所在單位異動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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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擬定「職務異動表」，毋

須檢送職務歸系表、職務

說明書，並依規定由歸系

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關送

銓敘部核備，同時副知職

務所在機關及市府。 

（三）原職務已無設置必要者：

是否擬定「職務歸系註銷

表」，並依規定由歸系機關

或受委任歸系機關送銓敘

部核備，同時副知職務所

在機關及市府。 

（四）改設職務者：是否註銷原

職務之歸系表，擬定新增

職務歸系表，並依規定由

歸系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

關送銓敘部核備，同時副

知職務所在機關及市府。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

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